
信息披露

2026/7/1

星期三

B025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2978

证券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4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由2026年6月30日延期至2026年10月31日。该事项审批权限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4〕1375号）同意，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发行数量为70,989,958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24.00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03,758,992.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

值税）人民币20,048,103.74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83,710,888.26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

年 12月 26日全部到位 ， 经信永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审 验 ， 并 出 具

《XYZH/2024CDAA1B0455》号验资报告。公司及子公司攀枝花安宁钛材科技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

链项目

720,000.00 170,375.90

合计 720,000.00 170,375.90

公司将相关募集资金投向“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的钛渣生产环节和四

氯化钛生产环节，以及与该两个环节配套的公用工程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拟投入募集资金占项目投资

总额的23.66%。 本项目的其余生产环节等建设内容，则通过公司自筹资金予以解决。 截至2026年5月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生产环节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计划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1 钛渣生产环节 高钛渣车间 47,020.13 47,020.13 27,605.71

2

四氯化钛生产环节

四氯化钛车间 43,029.68 43,029.68 25,723.99

3 氯碱车间 29,061.58 29,061.58 16,192.29

4

海绵钛生产环节

海绵钛车间 172,490.17 - -

5 破碎加工车间 16,658.99 - -

6 钛锭生产环节 熔锻车间 193,698.00 - -

7

其他

公用工程 90,713.39 36,616.76 19,685.70

8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0,712.35 14,647.76 11,790.50

9 工程预备费 34,285.71 - -

10 建设期利息 23,100.00 - -

11 铺底流动资金 19,230.00 - -

- 合计 720,000.00 170,375.90 100,998.2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6年5月31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00,998.20万元，剩余募集资金65,888.19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等）暂未使用，主要系工程建设进度、结算进度及质保金约定所致。

随着建设项目逐步完成竣工结算，并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募集资金将进一步使用。

截至2026年5月31日，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元）

1 招商银行成都蜀都中心支行 128915360110002 305,119,733.37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县

支行

951043013000380555 146,092,767.28

3 交通银行攀枝花新源路支行 514514007013000101203 195,494,161.17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县支行 22147101040017998 556,761.80

5

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

支行

13370120000067424 840,256.98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都分行 73010078801700004463 399,846.19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金?苑支行 115887824361 9,548,251.37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支行 51050110648100000594 788,138.70

9 浙商银行凉山分行 6840000010120100060586 14,484.25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支行 2302329129100173565 13,892.41

1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

行

648912941 13,582.64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支行 2302329129100173441 0.41

合计 658,881,876.57

注：上述金额包含相关现金管理产品投资金额。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首次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建设环节多，工程量较大，建设周期长。在建设期内，公司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部分设计方案和设备选型进行了优化和调整，且部分定制化设备供货周期较长，对项目建设进

程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

为了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稳步实施，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际建设进度，经审慎研究，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实施主体、实施

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由2025年12月31日延期至2026年6月30日。受供应商交货周期影响，预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钛锭生

产环节的EB炉将于2026年年底前安装完成，相关生产环节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再次延期的具体情况

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展情况和投资进度，经审慎研究论证，公司决定在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再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6年10月31日。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整体建设环节多，工程量较大，建设周期长，目前

主体设施建设和设备安装基本完成，已全面进入调试阶段。募集资金投入的钛渣和四氯化钛等生产环节

总体建设和调试进度处于前列，但本项目的投产运行依赖于全环节调试完毕，各环节密切配合才能顺利

实现生产任务。

为保障募集资金使用安全与效益，秉持审慎投资原则，公司合理控制了项目建设与资金投入节奏，

相应延长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周期。 除以上调整外，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 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 投资规

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

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公司将加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早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实现预期效果。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决策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六届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委员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

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同意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

下，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26年6月30日延期至2026年10月31日。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议通

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中信证券对安宁股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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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通知时间、方式：2026年6月25日以微信、电话、当面送达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2、董事会召开时间：2026年6月30日。

3、董事会召开地点、方式：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董事会出席人员：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独立董事李嘉岩、谢晓霞、蔡栋

梁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5、董事会主持人：董事长罗阳勇先生。

6、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同意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 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

下，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26年6月30日延期至2026年10月31日。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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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

6

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100 53,520 是 否

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

公司

5,000 162,868.94 是 否

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6,000 30,148.04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万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

（万元）

2,240,947.72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392.83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V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V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6月份，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索通齐力” ）的授信业务提供了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

方式

担保

金额

保证期间 反担保

1 索通齐力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临邑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1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无

2026年6月份，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新增担保。 索通齐力为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索通创新”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峪关预焙阳极” ）为重庆锦旗碳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锦旗” ）的授信业务提供了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债权人

担保

方式

担保

金额

保证期间 反担保

1 索通齐力

索通

创新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德州分行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5,000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3）年

无

2

嘉峪关

预焙阳极

重庆

锦旗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6,000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无

（二）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6年度新增对外担保

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各金融机构授信要求，为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内的

融资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5亿元（含等值外币），该担保额度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

内可以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新增担保额度预计及相关授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为索通齐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3,520万元（含本次），尚

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09,900万元，索通齐力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索通创新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162,868.94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95,000万元，索通创新的其他股东未提供

担保；为重庆锦旗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148.04万元（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49,000

万元，重庆锦旗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因担保发生频次较高，且金

融机构多以合同的提交审批时间为签署时间，同时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时间内的对外担保概况，

公司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0%

Press�Metal�Berhad，持股比例20%

法定代表人 王素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400MA3CTTP85R

成立时间 2016-12-22

注册地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经济开发区新104国道北侧117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26,4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经营范围

炭素材料生产、销售；炭素材料生产技术研发推广。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1,663.64 107,445.95

负债总额 69,182.23 56,180.57

资产净额 52,481.41 51,265.37

营业收入 28,700.84 158,853.94

净利润 1,216.17 6,346.96

（二）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8.7763%

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3.9681%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2.0492%

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5.2064%

法定代表人 王素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00MA3CFFM49C

成立时间 2016-08-18

注册地 山东省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张东公路东侧

注册资本 人民币69,162.25499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4,259.35 368,519.76

负债总额 208,282.13 199,355.78

资产净额 175,977.22 169,163.98

营业收入 139,508.87 470,218.51

净利润 6,842.31 24,596.16

（三）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9.71%

重庆新锦辉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0.00%

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4.48%

钟强，持股比例4.65%

陈献忠，持股比例1.16%

法定代表人 李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2072348225K

成立时间 2013-07-16

注册地 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北渡场110号附6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12,8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生产、销售：铝电解用预焙阳极、石墨化阴极、石墨电极、铝电解用钢爪、

铝合金、石油焦、氧化铝、煅后焦；销售：废阳极、铝锭、电解质（不含危险化学品）；工

业余热发电。（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166.56 64,967.78

负债总额 34,635.37 28,503.73

资产净额 37,531.19 36,464.05

营业收入 25,755.58 86,427.12

净利润 1,056.87 8,521.12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口径财务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基于主债权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

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最高额保证协议》

保证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3）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权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

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律师费用、送达费用及执行费用等）、手续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加倍利息

和其他应付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日应付或在其他情况下成为应付），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律师费用、送达

费用及执行费用等）。

（三）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全部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汇

率变动而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

费及其他费用）、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管

担保物的费用、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税费、过户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

用），以及主合同生效后，经债权人要求追加而债务人未追加的保证金金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索通齐力、索通创新、重庆锦旗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本次为上述公

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

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对上述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

围内。 上述公司的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公司以上担保额度预计及

相关授权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担

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股东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

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为人民币2,240,947.72万元， 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92.83%，实际担保余额为831,047.72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45.68%；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171,427.72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80.65%，实际担保

余额为761,527.72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3.49%；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A

公告编号：

2026-062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3月30日、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

的议案》《关于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份（B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关

于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份 （B股）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2026年4月25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份（B股）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37），及2026年6月23日披露

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61）。因公司实施2025年度

权益分派，自2026年6月18日起，本次A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6.00元/股相应调整为不超过5.94元/股，

B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4.81港元/股相应调整为不超过4.75港元/股。 未来如需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公

司将另行履行审议程序。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以下简称“《回购指引》”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1、回购A股并注销

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买入公司A股股票。

2、回购B股并注销

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累计回购B

股数量为82,628,018股，占公司B股的比例约为11.9252%，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2231%，本次回

购最高成交价为4.81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23港元/股，支付总金额为381,981,600.12港元（不含印

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指引》

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B股用于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尽快推动实

施回购A股用于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26-072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6月30日14:50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集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杨扬先生。

（六）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6年6

月30日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6年6月30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七）会议的召开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6人， 持有和代表股份1,574,

414,4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2.6749%，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和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

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6人， 持有和代表股份1,574,

414,4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2.6749%。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1,099,070,11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36.7714%。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3人， 代表股份475,344,3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5.9035%。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如下（本公告中的百分比均保留四位小数，若各分项数值之和、合

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审议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74,414,

426

1,564,392,

448

99.3634% 7,975,772 0.5066% 2,046,206 0.1300%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27,004,912 16,982,934 62.8883% 7,975,772 29.5345% 2,046,206 7.577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文亮律师和张霞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观意字2026BJ001950号），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

2026-045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6年5月11日

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以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3,716,831,56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现金分红3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股利1,115,049,468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其他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股东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716,831,5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7月6日。

2.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7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7月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87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783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29日至登记日：2026年7月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

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1.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2.咨询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

3.咨询联系人：杨祥、禹健雄

4.咨询电话：0477-8139898

5.传真电话：0477-8139833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3229

证券简称：奥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26-027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产品获得境外上市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作伙伴STADA� Arzneimittel� AG（以

下简称 “STADA” ） 的子公司THORNTON� &� ROSS� LIMITED收到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

（MHRA）核准签发的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上市许可。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4mg、10mg

注册证号：PL� 00240/0637-0001、PL� 00240/0638-0001

该制剂产品系公司与STADA合作共同开发和商业化的产品之一， 公司承担该制剂产品的生产任

务，而销售工作则由双方在各自负责的市场区域分别开展，双方将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进

公司制剂国际化进程。 双方已就化学仿制药制剂产品联合开发及全球化营销展开了长期全面的合作，

并在2021年11月3日签订《合作开发和商业化战略合作协议》。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1年11月5日披露

的《奥翔药业关于公司与STADA� Arzneimittel� AG签订〈合作开发和商业化战略合作协议〉 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3）。

二、药品的相关信息

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是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单药用于未接受过全身治疗的不可切除

肝细胞癌、放射性碘难治分化型甲状腺癌；联合依维莫司用于经一线抗血管治疗的晚期肾细胞癌；联合

帕博利珠单抗一线治疗晚期肾细胞癌，也可用于经前线治疗进展的晚期子宫内膜癌（该适应症适用于

错配修复正常患者）。作为常用抗血管生成靶向药，仑伐替尼可选择性抑制VEGFR、FGFR等多类激酶，

阻断肿瘤血管生成通路，抑制血管新生与肿瘤增殖，具备广谱抗肿瘤活性。

甲磺酸仑伐替尼制剂商品名为乐卫玛（Lenvima）， 由日本卫材公司 （Eisai） 研发， 与默沙东

（MSD）合作全球开发及商业化，于2015年2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随后

分别在欧盟、英国和日本上市。 2018年9月获得批准在中国上市。 根据卫材公司2025财年（2024年4月

-2025年3月）财报披露，其原研的仑伐替尼制剂全球销售额约为21亿美元。

截至目前，公司对该产品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376万元。

三、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获得英国上市许可，标志着公司研发生产的该药品满足英国药品注册上

市的法规要求，即将正式进入英国市场开展销售。 这一成果不仅为公司在英国市场的业务拓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更将对公司持续拓展欧盟市场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欧洲市场的品牌

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此次公司与STADA合作的制剂产品再次获批，标志着公司“中间体+特色原料

药+制剂” 一体化战略持续取得突破，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增强一体化生产的优势，提升公司竞

争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未来的生产、销售情况可能受到行业政

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000995

证券简称：皇台酒业 公告编号：

2026-027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薪酬制度考核实施细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审议通过了公司《薪酬制度考核实施细则》。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公司正式聘用员工和试用期员工。

内部任职并领取薪酬的非独立董事（以下统称“内部董事” ）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章程》认定的其他人员。

二、考核与薪酬管理原则

1、坚持“按劳取酬、激励性兼顾公平及可持续发展” 的分配原则；

2、坚持向“技术含量高、工作负荷强、管理责任重”的岗位倾斜的原则；

3、通过薪酬体系实现岗位竞争、动态调整。

4、薪酬与贡献和企业效益挂钩，兼顾责任和能力。

5、薪酬水平与岗位权责、经营成果、履职成效直接挂钩；

6、年度绩效兑现短期业绩，中长期激励绑定公司持续发展；

7、建立薪酬延期支付、追回追索机制，覆盖经营风险、合规风险；

三、薪酬标准

公司应根据自身所处的行业发展情况、整体薪酬水平及公司当前和规划的未来业务发展预期制定

公司工资总额决定机制，并做好工资总额的预算工作。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市场发展相适

应，与公司经营业绩、个人业绩相匹配，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公司应当结合行业水平、发展策略、岗位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薪

酬分配比例，推动薪酬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促进提高普通

员工薪酬水平。

公司实行年薪制的员工（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中长

期激励收入等组成，其中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的60%在年度业绩考核评价，并在年度报告披露后支付。

四、薪酬止付追索机制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或者对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法违规行

为负有过错的，公司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减少、停止支付未支付的绩效薪酬和任期激励收入，并对相关行

为发生期间已经支付的绩效薪酬和任期激励收入进行全额或部分追回。

公司因财务造假等错报对财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时，应当及时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薪酬和

任期激励收入予以重新考核，并相应追回超额发放部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

情节扣减其薪酬。

五、其他

本细则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配套实施文件，自2026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薪酬制度考核实施细则》全文。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055

证券简称：万东医疗 公告编号：

2026-033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8/23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8月22日~2026年8月21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6,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25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4,499,796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4%

实际回购金额 59,989,837.88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0.31元/股~17.99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5年8月22日，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含）

-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实施期限为自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万东医疗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8）。

二、回购实施情况

2025年9月25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2025年9月26日公司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见公

司《万东医疗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本次回购计划实施完毕。 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4,499,79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约为0.64%，回购最高价格17.99元/股，回购最低价格10.31元/股，回购均价13.33元/股，使用

资金总额59,989,837.88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703,061,058 100 703,061,058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4,499,796 0.64

股份总数 703,061,058 100 703,061,058 1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计4,499,796股，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

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上述股份用途的实施，尚未使用

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公司后续将按照披露的方案以及相关规定使用已回购股份，并按规定

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